附件1
单位申报承诺书

一、我单位认真阅读了《2023年度荣成市高校毕业生工作津贴申报工作公告》，按要求申报荣成市高校毕业生工作津贴。
二、我单位享受津贴的职工均为全职在岗职工，所提供的各类申报信息及材料内容与实际情况一致，对申报信息及材料的准确性、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。
三、如有伪造信息、材料，或弄虚作假，冒领、骗取工作津补贴资金的行为，有义务督促员工退回补贴资金，并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(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27号）等有关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四、我单位信用等级为     级且未被列入各类“黑名单”。


     承诺单位（盖章）：
 
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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